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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锦平与李俊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公告
根据吴锦平与李俊于2024年2月4日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吴锦平已将

合法拥有的本公告项下的标的债权（包括主债权及担保从权利等相关权益）依
法转让给李俊，吴锦平、李俊特公告通知各债务人及担保人（或义务承担人），
从公告之日起向李俊履行相关义务。

李俊作为上述资产的受让人，现公告要求债务人及担保人或义务承担人，
从公告之日起向李俊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
保责任或人民法院生效法律文书【诉讼案号（2017）浙0782民初4954号、执行案
号（2017）浙0782执6424号】中所确定的各项义务等。

联系电话：15158953323（李俊）。特此公告。
吴锦平 李俊

2024年7月11日
交易基准日：2023年4月30日 单位：人民币元

注：上述标的债权清单为截至基准日(即[2023]年[04]月[30]日)标的债权账面本金余额、账面利息余额等的暂估金额，如与法院裁判文书或按标的债权文件约定方式计算金额不同，则以该等法院裁判文书或债权文件确认的方式计算为准。

序号

1

累计

原债权方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义乌分行

主债务人名称
义乌市辉运饰品
有限公司

担保人（从债务人）名称
徐传华、龚汉茶、杨继红、周素珍、金华市辉运饰品有限公司、江西辉运实业有
限公司、义乌市香海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义乌市不一样箱包有限公司

抵（质）押物

/

账面本金余额

9,997,685.10

9,997,685.10

账面利息余额（含罚息、复息）

5,225,099.22

5,225,099.22

账面本息合计

15222784.32

15222784.32

代垫费用（款项）余额

/

备注

/

债权转让通知书
浙江钱杨软轴软管有限公司、浙江东昶环境工程有限公司、
诸暨市永发机械辊业有限公司、钱纪峰、何剑伟、钱珊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和相关法律规定，以及

蒋渊彪与姚叶林达成的《金融资产收益权转让协议》，现蒋

渊彪已将绍兴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诸暨支行经诸暨市人民

法院（2016）浙0681民初04920号民事判决书确认的对你

方享有的主债权及附属的担保权利（执行案号：2017 浙

0681执5876号）悉数转让给债权受让人姚叶林（公民身份

号码：330205198112224814）。

请你方在收到本债权转让通知书后立即向债权受让

人姚叶林履行付款义务。

本债权转让通知未经债权受让人书面同意不得撤销。

特此通知。

债权转让人：蒋渊彪
债权受让人：姚叶林
2024年7月11日

浙江钱杨软轴软管有限公司、浙江东昶环境工程有限公司、
浙江恒誉电子科技有限公司、钱纪峰、何剑伟、钱珊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和相关法律规定，以及蒋

渊彪与姚叶林达成的《金融资产收益权转让协议》，现蒋渊彪

已将绍兴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诸暨支行经诸暨市人民法院

（2015）绍诸店商初字第680号民事判决书确认的对你方享

有的主债权及附属的担保权利（执行案号：执行案号：2017浙

0681执5878号）悉数转让给债权受让人姚叶林（公民身份号

码：330205198112224814）。

请你方在收到本债权转让通知书后立即向债权受让人

姚叶林履行付款义务。

本债权转让通知未经债权受让人书面同意不得撤销。

特此通知。

债权转让人：蒋渊彪
债权受让人：姚叶林
2024年7月11日

债权转让通知书

拱墅区小河支路惠贞桥西北侧涉嫌存在违法建设行为当事人：
该建筑的利害关系人：

本机关执法人员在监督检查中发现，位于拱墅区小河
支路惠贞桥西北侧的两处构筑物涉嫌未取得建设工程规
划许可证进行建设，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
四十条第一款之规定，为进一步阐明事实，依法及时处理，
现根据《浙江省城乡规划条例》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
本机关公告如下：

1、拱墅区小河支路惠贞桥西北侧涉嫌存在违法建设
行为当事人或与该建筑有利害关系的人员，于本公告发布

之日起三十日内携带本人身份证件、该建筑规划审批相关
材料及其他证明材料到本机关陈述、申辩并接受调查；当
事人委托他人代为处理请受托人持委托人身份证明材料、
授权委托书；

2、公告期限届满，未到本机关陈述、申辩并接受调查
或自行拆除的，本机关将视为无主违法建筑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等相关法律法规依法处理。特此公
告。

联系人：孙超 联系电话：0571-88023200
联系地址：温州路35号

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政府拱宸桥街道办事处
2024年7月11日

公告公告

张昇（公民身份证号码：510227196301148198）：
你未经医师注册取得执业证书于2024年4月21日在

安吉县梅溪镇晓墅农贸市场从事医师执业活动，违法所得
0元，现已依法调查审理完毕，本局决定对你作出以下行政
处罚：1、没收多层合成树脂牙1盒，器械盒1个（内含牙镜
等器械）；2、罚款人民币 20000 元。本局已于 2024 年 5 月
13日作出《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安卫医罚告〔2024〕9号）
并公告送达，你未在规定期限内提出陈述、申辩及听证要
求。现因其他方式无法送达，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行政处

罚决定书》（安卫医罚〔2024〕9号），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
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处罚决定，可在收到本
处罚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安吉县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
议或通过浙里办APP“浙里复议”应用提交行政复议申请
书，也可在六个月内向安吉县人民法院或南浔区人民法院
起诉。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也不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
行本行政处罚决定，本局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特此公告。 安吉县卫生健康局

2024年7月11日

安吉县卫生健康局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公告安吉县卫生健康局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公告

2024年4月22日，《浙江
法治报》第三版刊登“弃婴

（儿童）公告”，现将原公告中遗弃地址名称：富阳区场口镇佳溪
村更正为富阳区场口镇真佳溪村，其余内容以原公告为准。

更正弃婴（儿童）公告

当好“守夜人”

通讯员 蒋兰芬

本报讯“陌生链接不要点，凡是中奖先转钱

的肯定是诈骗。”“看好自己的包和贵重物品……”

在湖州织里振兴夜市，总能看到织北派出所执勤

民警带着巡防队员，拿着反诈布袋、反诈纸巾、反

诈传单穿梭其间。夜市商户刘女士说，每每看到

巡防队员的身影，就感觉安全感满满。

据介绍，织北派出所结合夏季治安打击整治

行动，打造了“小镇夜警”品牌工程。针对近千平

方米200余个摊位的振兴夜市，该所主动会同安

监、行政执法、市场监管、应急管理等部门制定

《临时疏导点管理考核办法》，建立临时疏导点积

分制度，引导摊主自觉遵守管理制度。同时创新

举措，发动“e企安”服务队、“织里义警”、“平安公

益联盟”等深入开展“平安夜市共建”活动。截至

目前，已联合开展服务20余次，占道经营、噪音

扰民等警情纠纷同比下降21.6%。

此外，结合夏季夜间治安特点，织北派出所

将传统盗窃类多发案件作为主攻方向，坚持快侦

快破快追赃，以警情为向导，整合科技、力量、手

段、资源四要素，围绕重点时段、人流商圈，充分

发挥屯警点、社区警务巡逻车作用，采取“错时工

作法”，科学合理地调动警力。截至目前，开展整

治行动6次，出动警力2230余人次，警情快处率

同比提升65%，寻衅滋事、打架斗殴类警情同比

减少29.4%。

学习救护知识

通讯员 施凯莉

本报讯 近日，永康市司法局联合市红十字会应急救援队

对社区矫正对象开展应急救护知识培训，辖区235名矫正对象

参加。此次培训通过讲师授课、矫正对象实际操作的方式，全

面传授基础心肺复苏（CPR）、自动体外除颤仪（AED）、气道异

物梗阻急救法（海姆立克法）以及创伤救护技术等技能，进一步

丰富社区矫正教育帮扶的内容和形式，提高社区矫正对象急救

技能水平，帮助社区矫正对象更好地融入和服务社会。

培训强技能

通讯员 毛建忠 梅雄华

本报讯 日前，嘉兴经济技术开发区长水

街道举行综治大练兵第四期“法律明白人”集

中培训。

上海德尚（嘉兴）律师事务所律师林红鹤

受邀现场授课。她通过讲述调解案例，介绍

了邻里纠纷、婚姻家庭纠纷等的调解技巧。

此次培训进一步提高了“法律明白人”的法律

素质和学法用法水平，让法律走到群众身边、

走进千家万户，形成浓厚的法治氛围。

下一步，长水街道将进一步加强“法律明

白人”的学习培训，培养一支群众身边的普法

队伍，深入辖区开展法律服务和法治宣传活

动，充分发挥“法律明白人”在法治宣传教育、

基层依法治理中的积极作用。

用“心”伴成长

通讯员 尚钰娅

本报讯 近日，杭州市钱塘区妇联举办了

一场“爱心妈妈”编织非遗竹扇亲子活动，邀

请“钱塘爱心妈妈团”成员，同时吸引了20组

亲子家庭共同体验竹扇制作。

活动以“传承非遗文化 纵横指尖艺术

编一把竹扇送一份清凉”为主题，旨在通过编

织扇子的方式，关爱困境儿童，同时为家长和

孩子们提供一个亲密合作、共同创造的机会，

增进彼此之间的情感交流。

据介绍，钱塘区妇联将继续借助“钱塘妈

妈赋能日”举办亲子活动、家长教育课堂等，

提升妈妈团专业素养的同时，不断深化儿童

关爱工作。

清心塑新生

通讯员 王灿

本报讯 近日，由兰溪市司法局黄店司法

所主办、兰心社服协办的社区矫正清廉主题

教育活动在包拯后裔聚居地兰溪市黄店镇上

包村举行。

黄店司法所带领社区矫正对象参观了上

包村清廉文化馆，聆听了讲解员的介绍，学习

了包拯“清心治本”的清廉理念，接受了一次

法治洗礼。随后，黄店司法所为社区矫正对

象开展了集中教育，组织学习《社区矫正廉洁

纪律告知书》相关内容，要求社区矫正对象严

格遵守法律法规和社区矫正管理规定。矫正

对象表示，要珍惜现在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

平稳度过矫正期。

这种“坑”别踩

本报记者 蓝莹 通讯员 鹿轩

本报讯“高某某说有关系可以让我孩子去

重点高中借读，开始承诺高一开学就入学，后来

又说借读生要延期入学，骗了我们一年多。”温州

市民林某说。日前，鹿城区检察院就高某某涉嫌

诈骗罪一案依法向法院提起公诉。

据林某称，高某某是其孩子初中同学家长，

表示自己在教育系统有关系，可以安排孩子去某

重点高中当借读生，并以请客费、送礼费、借读

费、公证费等为由骗取林某4万余元、林某表姐9

万余元。

该案移送鹿城区检察院审查起诉后，检察官

详细审查证据卷宗，讯问嫌疑人高某某。高某某

一度狡辩称其“找过关系”，但无法提供通话记

录、购物宴请记录等任何客观证据。随后，检察

院就高某某涉嫌诈骗罪一案向法院提起公诉。

近日，该案开庭审理并当庭宣判，高某某因犯诈

骗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四个月，并处罚金三万

元，退赔违法所得。

平安伞暖民心
近日，新昌县公安局交警大队民警走进国省道沿线老年人家

中，开展交通安全宣传，提醒大家出行时看清车辆、骑电瓶车摩托车

时戴好安全头盔、远离大车盲区等，并送上平安伞。伞是新昌公安

交警联合新昌慈善总会定制，伞面上印刷了反光条，雨雪和恶劣天

气出行时更易被驾驶员看到。 通讯员 吴钢

成功找回老人

通讯员 黄纯杨

本报讯“警察同志，我父亲不见了。”半个月前，诸暨大

唐派出所接到一名年轻小伙求助称，其父亲前一天下午3点

多离家后至今未归。由于父亲的健康状况不是很好，有时神

智还有些迷糊，家人十分担心。

民警立即组织查看监控，发现小伙的父亲杨先生最后一

次在监控中出现是在大唐街道唐谷村附近，左侧为唐谷村猪

头山，右侧为小区。所内第一时间组织值班警力、专职巡防

队队员，发动民安救援队等社会力量连夜查找，一方面对附

近小区的空房进行排查，另一方面组织警力和家属一起上山

查找，同时安排视频队员对监控进行地毯式排查。

冒雨寻找十余个小时未果后，派出所根据线索研判，判定杨先

生应该仍在唐谷村附近。于是，民警再次组织专职巡防力量到定

位点附近仔细寻找，并投入无人机扩大搜寻区域。随后半个月，民

辅警连续作战，不间断对辖区进行“线上+线下”滚动排查。

终于，大唐派出所专职巡防力量近日在某桥洞下找到了

杨先生。此时的他神情憔悴，身体不由自主发抖。民警立即

上前帮忙，并买来蛋糕、矿泉水给其充饥。“感谢你们半个月

的搜寻。”杨先生的儿子握住民警的手感激道。


